
横琴地区私募基金公司注册全流程解析

产品名称 横琴地区私募基金公司注册全流程解析

公司名称 腾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市场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绿景红树湾一号A座1805

联系电话 18924586435 18924586435

产品详情

注册前提

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类基金、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的前提是须符合股东**要求，须属于国企、央企、上市
公司、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财政出资的企业、清科投中排名企业中的一类。

前置审批

需要先联系横琴区金融服务中心进行前置审批，前置审批通过后方才可以进行登记注册。通过咨询横琴
区金融服务中心后，中心将通过邮件形式线上办理审批，审批需要3至5个工作日。

注册资本

无要求，满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要求即可（一般要求1000万元）。

人员要求

至少提供两名具有基金从业资格证的高管。符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要求即可。

设立时间

设立流程所需时间约为10个工作日。前置审批完成后，须至窗口按指导完成信息采集，再办理工商注册



（工商注册也需至窗口办理）。

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

（一）享受政策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扶持政策：

1.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契约型基金除外)；

2.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3.规范运营，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被基金业协会列入失联(异常)机构名单或被注销私募基
金管理人资格；

4.私募基金管理人承诺其自接收横琴新区最后一笔奖励、扶持资金之日起5年内不迁出横琴新区（下文所
提及的“5年内”均与此起算点相同），私募基金承诺在基金存续期内不迁出横琴新区，且不得变相改变
纳税地点。若企业违反上述相关规定，需及时将奖励、扶持资金加计同期银行定期贷款利息退回；

5.按照规定向横琴新区金融服务局报送有关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具体以区金融服务局相关通知为准。

（二）税收奖励

1.以有限合伙制设立的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中：自然人有限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税率适用20%；自然
人普通合伙人，投资收益或股权**收益部分，适用税率20%；其他营业收入按照5%-35%征收，合伙人是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按有关国家政策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2.增值税补贴：自其完成工商注册之日起前两年，增值税按横琴新区留存部分的100%给予补贴；后三年
按横琴新区留存部分的60%给予补贴（增值税横琴新区留存比例为25%）。

3.企业所得税补贴：自其获利年度起，前两年按其利润所缴纳企业所得税横琴新区留存部分的100%给予
补贴；后三年按照其利润所缴纳企业所得税横琴新区留存部分的60%给予补贴（企业所得税横琴新区留
存比例为20%）。

4.个人所得税：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其当年所得形成个人所得税横琴新区留存部分的80%给予奖励，用于
鼓励和支持其深造培训、购买自用住房等。

5.投资优惠：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投资于横琴新区的企业或项目，在项目退出时再按项目退出后形成的所
得税横琴新区留存部分的10%给予额外奖励。

（三）产业培育和扶持办法

1.首次落户横琴且承诺5年内不迁出的世界500强：

（1）本部迁移至横琴自贸试验片区的，给予一次性1000万元资金扶持；

（2）设立一级子公司的，给予一次性500万元资金扶持；

（3）设立二级子公司的，给予一次性100万元资金扶持。



2.首次落户横琴且承诺5年内不迁出的中国500强：

（1）本部迁移至横琴自贸试验片区的，给予一次性600万元资金扶持；

（2）设立一级子公司的，给予一次性200万元资金扶持；

（3）设立二级子公司的，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金扶持。

（四）落户扶持

1、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且已完成在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的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

（1)实际投资实体企业或项目规模达到5亿元（含）以上，给予一次性200万元的专项扶持；

（2)实际投资实体企业或项目规模达到10亿元（含）以上，给予一次性500万元专项扶持；

（3)投资同一企业或项目的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2、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且已完成在基金业协会的登记手续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1)管理的单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规模首次达到5亿元（含）以上，给予一次性200万元的专项扶持
；

（2)管理的单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规模首次达到10亿元（含）以上，给予一次性500万元的专项扶持
；

（3)同一奖励对象最高扶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3.符合上述规定的私募基金，按照下列条件和标准给予一次性支持：

（1）仅通过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按照扶持金额的10%给予扶持；

（2）通过基金业协会备案，且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的，按照扶持金额的50%给予扶持
；

（3）通过基金业协会备案，且其
50%(含)以上资产在横琴新区内的托管机构托管的，按照扶持金额的60%给予扶持；

（4）通过基金业协会备案，50%(含)以上资产在横琴新区内的托管机构托管，且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横
琴新区注册的，按照扶持金额的100%给予扶持；

4.（1）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且已完成在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的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其实际投资
实体企业或项目的资金规模达到5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600万元专项扶持；其实际投资实体企业
或项目的资金规模达到10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800万元专项扶持；

（2）享受前款规定落户扶持的私募基金，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该私募基金须通过
基金业协会备案且50%(含)以上资产应在横琴新区内的托管机构进行托管；

（3）本条规定与上述第1、2条落户扶持政策不能同时适用。

5.申请享受上述第1条、第2条、第4条落户扶持政策，除应满足相应条件外，实际投资实体企业或项目的



资金规模应不小于横琴新区政府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区属国有企业实缴出资资金的5倍。对符合规
定的私募基金，其落户扶持资金奖励给私募基金管理人，扶持资金分两年拨付到位，第一年拨付50%，
第二年拨付50%。

（五）经营扶持

1.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按其当年形成的区级财力贡献部分的100%给予日常经营扶持。

2.对私募基金投资横琴新区内、主营业务符合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政策的企业或项目，或将所投资的、符
合横琴新产业发展政策的企业或项目迁入横琴新区，并通过**所投资的企业或项目的股权或减资等方式
退出投资的，给予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其从私募基金获得分配的收入形成的区级财力贡献部分10%的额
外奖励。

3.对符合享受政策条件规定的私募基金，投资横琴新区内符合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政策的企业，或将所投
资的、符合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政策的企业迁入横琴新区的，每投资1家横琴新区内的企业或迁入1家企业
到横琴新区，按照其首次投资额的5%给予专项扶持。私募基金每投资1家企业的专项扶持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对私募基金投资的横琴新区内的企业已获得风险投资补助的，不再给予专项扶持。对单个私募基
金投资多家横琴新区内的企业或将所投资的多家企业迁入横琴新区的，累计专项扶持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享受前两款规定专项扶持的私募基金，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在横琴新区注册登记且该私募基金50%(含)
以上资产应在横琴新区内的托管机构进行托管。本条规定的专项扶持资金奖励给私募基金管理人，专项
扶持资金一次性拨付到位。

（六）办公用房补贴

对在横琴新区租赁自用办公用房且实际办公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连续3年给予房租补贴，补贴标准为房租
单价的30%，最高不超过80元/平方米，最高补贴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

（七）政府服务

1.跟踪服务：

（1）设立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的政策、法律等咨询服务；

（2）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注册提供全程协助服务，协调完成外商投资备案、商事登记、外汇登
记等手续；

（3）协助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备案。

2.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端专业人才、高端技术人才优惠政策：

（1）符合市、区户口迁移管理规定的，优先协助办理横琴新区户籍迁入申请；

（2）其子女申请就读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区教育部门应统筹协调，优先安排学位；

（3）有限协助办理其因公出国（境）申请；积极协助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聘用的外籍高级管理人
员、高端专业人士及其家属办理居留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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